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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性不同，企业债券有固定的存续期限，发行人必须在到期

时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并按预定的利率水平支付利息。因此

，各国都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以确保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在1993年8月以

前，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人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自《企

业债券管理条例》于1993年8月生效之后，企业债券发行主体

由国有企业扩大到一切有法人资格的企业，1994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生效后，其中规定，有三类公司可

以发行公司债：一类是股份有限公司；一类是国有独资公司

；还有一类是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

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除了必须具有企业债券

发行的主体资格外，发行人还必须满足以下法定条件，才可

获准发行企业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一条）： （1）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

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 （2）

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净资产额的40％。 （3）最近3年平均可

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 （4）筹集资金的投

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5）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规

定的利率水平。 （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此外，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不得

用于弥补亏损和菲生产性支出。凡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再次



发行公司债券： （1）前一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的。 

（2）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

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 由于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

总量须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发行审核程序也就随信贷计划而

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

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由国务院确定。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

批公司债券的发行，不得超过国务院确定的规模。”因此，

企业发行债券时需要经过配额审核与资格审核两个环节。 

（1）配额审核程序。申请公司债的发行配额审核要经过下列

环节。 ①发行人在发行债券前，须向其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只有在行业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并且推荐的前提下，才能

申请发行债券； ②该企业主管部门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计划单列市的人行分行时委申报发行配额； ③省、自治区、

血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的人行分行、计委共同编制当地全国企

业债券年度发行计划，并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计委审

核； 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计委综合各地申报的发行计

划，共同编制全国企业债券年度发行计划，并报国务院批准

； ⑤全国企业债券年度发行计划被批准之后，由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国家计委联合将发行配额分给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 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

行分行与计委共同将发行配额分给企业或主管部门，企业获

得发行配额，需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分行发放的“发行企业债券申请表”； ①发行债

券所筹的资金如果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还必须被列入我国

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中。 （2）资格审核程序。《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在得到债券发行的配额之



后，应向有权审核发行申请的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报送相关

的申请文件。中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

同家计委审批；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则由中国人民银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中分行会同同级计划管理部

门审批。 证券管理部门在对发行申请进行审核时，主要考虑

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发行人的资格、发行条件、禁止发行事

由，在对这几个方面进行审查之后，做出批准发行或不予批

准的决定，并且就不批准发行的理由向企业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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